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促进水利科技成果转化的

十条意见（征求意见稿）
     为切实促进水利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破解水利科技成果转化障碍，充分发挥科技对水利改革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四川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水利部《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指导意见》（水国科〔2018〕3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现就促进省水利科技成果转化明确十条意见。

一、明确水利科技成果转化范畴

水利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进行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等活动。面向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化组织等需求所提供的水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也属于水利科技成果转化范畴。

二、明确水利科技成果转化方式

   水利科研机构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拥有转化自主权，可采用下列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一）自行投资实施转化；（二）向他人转让该科技成果；（三）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成果；（四）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五）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六）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 

    三、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使用范畴

   水利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纳入本单位预算，不上缴国库，扣除对完成和转化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和报酬后，应优先用于单位科学技术研发、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和团队建设、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

四、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水利科研机构须建立完备的分配制度，对完成转化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的分配，并在本单位内部予以公示后报厅科技主管部门备案。奖励和报酬的分配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以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应当从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奖励。
　　2.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应当从作价投资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奖励。
　　3.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50%。
　　4.对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给予的奖励，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执行。
  五、明确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专项核增

     水利科研机构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的支出，由厅专项据实核增后，计入当年单位绩效工资总额，不作为单位绩效工资总额基数。水利科研机构报厅核增时，需提供《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和转化方式证明（如任务书、合同、协议等），证明材料须包含转化成果名称、转化时间、团队人员、转化收益等要素，由厅科技主管部门会同相关业务部门专项核增并报厅党组审定。

 六、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制度

水利科研机构于每年3月30日前填写《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向厅科技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内容主要包括：

　　1.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总体成效和面临的问题；

　　2.依法取得科技成果的数量及有关情况；

　　3.科技成果转让、许可和作价投资情况；

4.推进产学研合作情况，包括自建、共建研究开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情况，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情况，人才培养和人员流动情况等；

    5.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和奖惩情况，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收入及分配情况，对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奖励和报酬等。
七、明确水利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经费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水利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作用，设立“水利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经费，争取财政对水利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拓宽市场化资金供给渠道，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探索建立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体系。

    八、明确水利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管理

   各单位积极申报部、省、厅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纳入《四川水利科技项目管理办法》管理。

九、明确水利科技成果项目技术支撑

   鼓励和支持在水利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运行、管理中积极采用水利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限制淘汰落后技术。定期编制发布《水利先进实用技术指导目录》。重大水利科技推广应用项目应纳入各级水利发展规划和计划。完善水利技术标准体系，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应同步开展技术标准研究，及时制定标准，将先进成熟技术作为有关标准修订的重要内容。
 十、明确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厅将水利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纳入对科研机构和直属单位年度目标考核。科技成果持有单位和应用单位应将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业绩做为科研人员和技术推广转化人员职称评定、考核评价、薪酬管理、岗位聘用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之一。
1

